佛光大學傳播學系海外實習課程要點
114.01.17 113學年第7次系會議審查通過
1、 課程目的
佛光大學傳播學系（以下稱本系）為提升學習效果，強化學生專業之實務知識與技能，透過「海外實習」課程之方式，俾便學生累積海外傳播實務經驗，達成學以致用之學習目標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傳播學系海外實習課程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
2、 海外實習課程
（1） 課程名稱：海外實習
（2） 課程性質：選修3學分，開課時序為三年級上學期。
（3） 實施期間：二年級升三年級(含)以上之暑假為原則。
（4） 海外實習時數：實習時數每1學分80小時，最多上限240小時，包含海外實習前，所有海外實習學生應參加海外實習委員會舉辦之「實習行前座談會」，講授有關職場安全與勞動權益的知識，提醒學生注意安全與性平等議題，以保障學生實習之安全與相關權益。缺席者以棄權論。
（5） 學生至海外實習前，實務輔導教師應向參與海外實習學生進行行前輔導。同時須完成與海外實習機構簽訂之三方（機構、學校、學生）海外實習合約(海外實習合約內容應載明課程名稱、學分數、海外實習期間、海外實習總時數、海外實習內容、海外實習津貼、住宿、膳食、交通、保險、學生輔導、成績考核、不適應輔導轉介與爭議協商處理機制、意外事故或職災通報及補償請領機制、海外實習期滿前終止海外實習之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權益保障事項)，海外實習機構無法簽訂海外實習合約之機構者得以用公函代替，並將影本送至系上備查。
（6） 學生於校外海外實習期間，如有支領薪資，需依照勞基法辦理勞工保險，其他所需保險費、交通費及膳宿費，除海外實習機構另有約定外，一切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，若有補助，依相關辦法辦理。

3、 海外實習單位
原則上以提供學生學習與接觸新聞、影音與網路媒體的產製經驗，以及協助文化事業傳播為主的海外實習機構為主。

4、 海外實習學生的徵選
（1） 海外實習機構的機構評估與徵選名額，由系辦統籌計算列表，並於系辦公告之，公告限期內由同學們自行登記申請。
（2） 學生徵選資格，如符合海外實習機構所需能力要求，申請學生需提交申請表、履歷表與歷年成績單，由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。
（3） 徵選結果，由系辦統一公告。獲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推薦之學生，於公告後兩週內，需填寫「學生海外實習同意書」提交系辦確認前往實習意願。
（4） 
5、 海外實習作業
（1） 海外實習期間需填寫「實習時數檢核表」，於海外實習結束時核計海外實習時數並請校外指導老師簽名、另「實習考核表」、「實習合作機構對海外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」、「校實習合作機構對海外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」、「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」則於海外實習結束時交由校外指導老師考核填寫。
（2） 海外實習結束後，需撰寫兩千字以上「海外實習心得報告」（需繳交紙本，另電子檔上傳雲端）。
（3） 海外實習結束後，9月底前，學生應將海外實習之完整資料(實習時數檢核表、實習考核表、實習合作機構對海外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、實習合作機構對海外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、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、海外實習心得報告)完整資料繳交至系辦，以書面與電子檔建檔存查。
（4） 學生需於學期中辦理之海外實習成果發表會中，準備簡報檔並上台報告分享經驗。

6、 成績計算
海外實習成績依海外實習期間表現及作業品質，由海外實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共同給分，各佔50%為原則。

7、 保險
修習海外實習課程之學生，必須在校外海外實習前需辦理平安保險，並於實習前將保險相關證明繳交系上存查。

8、 本系海外實習課程委員會設置與任務
(1) 本系設立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。海外實習委員會由系主任、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 1 名組成，每年至少開會一次。
(二)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如下:
1.整體規劃及推動海外實習課程。
2.確認合作機構的評估結果並選定合作機構。
3.擬訂書面契約,並確保學生海外實習內容。
4.協調並處理學生申訴、爭議及意外事件。
5.處理學生海外實習期滿前之終止海外實習。
6.追蹤並檢討學生海外實習輔導訪視結果。
7.處理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。
8.根據上述任務訂定海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。

9、 指導教師在訪視後需填寫「海外實習輔導紀錄」,輔導項目至少需包含:
(一)海外實習環境安全評估。
(二)海外實習內容是否符合預期目標。
(三)學生海外實習成效評估。
(四)雇主反應情況。

10、 學生海外實習申訴與海外實習機構變更處理
(一)當學期學生修讀校外實習課程，因特殊情形而無法完成實習者，所屬單位實習委員會應有完整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，並經相關會議通過。
(二)若學生在海外實習期間遇到困難或有申訴問題，應由海外實習指導老師進行輔導處理;如情節重大且影響學生權益,應依程序召開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處理解決。

(三)若學生因不適應海外實習機構，需更換海外實習機構或提前終止海外實習，須經原海外實習機構同意，並經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審核同意後，方可進行海外實習機構變更或終止海外實習。
(四)若學生認為海外實習機構不當損害其權益,應由海外實習任課教師與海外實習機構協商解決爭議；必要時，可請校內相關單位協同處理。
(五)若海外實習任課教師無法協調或學生無法接受處理結果，則應提交傳播學系海外實習委員會研議並處理；若問題仍無法解決，則提交校級實習委員會處理。

11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系務會議解釋或補充之。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